
□王亚楠 鲁寰轩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尽管空气质量距全
社会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但人们却也都感受
到了那些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长时间、大范
围的严重空气污染过程少了，即使发生雾霾，
PM2 . 5等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也显然得到了控制，
各监测站点一片“爆表”的情况几乎再没有出
现。

在全省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山东大气
污染治理取得积极进展，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不
断改善，向着“蓝天梦”迈出了坚实一步：全
省PM2 . 5(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82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6 . 3%，17个市同比均改善；PM10(可吸
入颗粒物)平均浓度为14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11 . 3%，其中14个城市同比改善；二氧化硫平
均浓度为5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 . 9%，17个
市同比均改善；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46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4 . 2%，其中13个市同比改善。

同呼吸共奋斗，构建环保大格局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污染减排和环境保
护工作，把环境保护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
出的战略位置来抓，努力实现稳中求进与科学
发展的共赢。围绕跨越8年的蓝天梦想，我省把
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的约束性要
求，印发实施了《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
防治规划》及《一期行动计划》，建立了包括
信息公开、干部升迁、发展项目、财政资金、
案件移交等五项刚性机制。

去年以来，省委专题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省人大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内容首开专题

询问，省政府常务会议三次研究了环境保护工

作，省政协对污染治理和环保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了专题调研，省委政法委召开了政法机关服

务保障环保工作座谈会。省政府还统一组织了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环保、发改、经信、

公安、住建、工商、质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分别从工业污染治理、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与建筑扬尘防控、机动车污染

控制、油品品质保障等专题开展专项检查。形

成了推进工作的强大合力，构建完善了党委政

府主导，人大政协监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

会共同参与和良性互动的减排工作大格局。

我省将17市全部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控制区域，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监管、统一

监测、统一信息发布”的原则，实施联防联

控，共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17市建立了党

委、政府强力推动，部门强化监管，公众积极

参与，企业积极治污，构建齐抓共管的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格局，促进区域环境质量改善。

首开“气质”奖补，激活全省一盘棋

2014年，我省在全国首开“气质”考核与

生态奖补制度。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山东省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鲁政办字
[2014]27号)，自2014年一季度起，对空气质量同

比改善的市，由省级给予补偿；对空气质量同

比恶化的市，由市级向省级补偿，每季度兑现

并公开。一至四季度，省级财政向17市发放生

态补偿资金21335 . 5万元，各市共向省级财政上

缴生态补偿金413 . 5万元。

“气质”奖补的创新实施，进一步调动了

全省各市防治大气污染的积极性。尤其是第二

季度，个别沿海城市空气质量同比出现恶化，

被开“罚单”，向省级财政缴纳空气质量补偿

资金，进一步在全省提高了对空气质量改善这

一刚性约束的认识：无论空气底数如何，都要

努力提升，为全省“蓝天梦”作出积极贡献；

空气质量基础较好的沿海城市，更应努力尽早

实现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优

良空气。

省对17市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制出台

后，各市积极响应，不断加大治理力度，机制

的导向性作用凸显。截至目前，已有济南等10

个市，针对县(市、区)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通

过这种方式，各地在原有省级140余个空气质量

监测站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批监测站

点，拓展、扩大了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范围，

将有利于更加均衡地推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

标准加力，科学引导企业转调

借鉴流域治污经验，山东治“气”，同样

是采取逐步加严的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可预见、不断加严的标准体系，科学引导了企

业、行业和区域的转调。目前，全省已开始实

施山东6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第二时段(2015

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限值。

一批企业瞄准2020年的标准值，提前进行

了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工程设计与施工，标准

倒逼的引导性作用已经初步显现。2014年全省

煤电机组3379兆瓦完成脱硫再提高，24528兆瓦
完成脱硝改造，18873兆瓦完成除尘提标改造。
除长期停运的外，应实施治理的8370平方米钢
铁烧结机已全部完成脱硫改造；列入一期行动
计划的64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已全部完成脱硝改
造。煤电机组治理和水泥企业脱硝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2013-2015年目标任务。已有10台燃煤
机组达到燃气机组的排放水平，为大面积推广
该技术奠定了基础。

落后产能加快淘汰。2014年共淘汰炼铁产
能130万吨、炼钢产能60万吨、焦炭产能40万
吨，拆除小火电机组45 . 6万千瓦。

能源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加强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印发了《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
施方案》，明确了全省及各市到2015年能源消
费总量控制目标。大力实施外电入鲁，三条新
通道全部获批。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利用，全省
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851万千瓦，占电力
总装机容量的10 . 8%，比上年提高了1 . 3个百分
点。

此外，高污染机动车淘汰取得突破，截至
2014年底，共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109 . 6万辆，
完成国家下达年度目标任务的256%。

严格执法，积极回应民生关切

要实现空气质量切实改善，环境执法监管
必须“瞪起眼”来。对上年度空气质量不达
标，且季度同比恶化的市，省环保厅实施涉气
排放的建设项目的从严审批。对突出环境问题
挂牌督办并进行后督察，对经挂牌督办仍没有
解决问题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情节严重的移

交司法机关，并依法追究相关方面的法律责任。
2014年，山东省公安机关立案环境资源类案件99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12人，其中，刑事拘留739

人，批准逮捕239人，移送起诉252人。
为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回应民生关切，2014

年，全省环保系统探索建立了五项环境监管执
法新机制：

——— 区域共治的边界联动执法机制。在省
辖淮河流域及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小清河流
域、海河流域、半岛流域、蓝黄两区、一圈一
带等重点区域流域建立了行政边界区域联合执
法机制。

——— 上下结合的独立调查机制。省环保厅
每月召开环境形势分析会，确定突出环境问
题，以问题为导向，独立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重点案件由省环保厅挂牌督办，并适时组织后
督察，督促整改落实。

——— 部门联动的环保专项行动机制。与省
发改委、经信委、住建厅、公安厅、商务厅、
质监局等分别牵头开展环保执法检查，破解了
部门间用力不平衡的问题。

——— 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完善了环保公安联勤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建立
了移送环境违法违纪案件机制，开展了打击大
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破坏行为的专项行动。

——— 良性互动的公众参与机制。定期公布
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管信息，每月开展“环境
监测开放日”活动，开展污水直排环境和烟
(粉)尘污染“随手拍”活动等，推动全民参与
环境治理。

科学创新 狠抓治理

同呼吸，共奋斗，坚实迈向“蓝天梦”

□王亚楠 赵晶

2014年，德州市共获省级空气质量生态补
偿1808万元，在全省位居前列。德州市委书记
吴翠云在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上强调要毫不放
松地守好“六条底线”，其中第一条就是环境保
护底线，指出要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突出
抓好节能减排、水污染防治、大气治理等工作重
点，让美丽德州建设的步子迈得更加扎实。

近年来，德州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将环境保护纳入党委政府
综合考核体系。“十二五”以来，全市环保投
入达61 . 2亿元，是“十一五”时期总额的1 . 9

倍，投入力度之大、实施工程之多、环境治理
之严前所未有。全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提
档升级，环境质量明显持续改善，在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现。

水污染防治成效明显。德州地处海河流
域，南运河、漳卫新河、马颊河、德惠新河、徒
骇河纵贯全境。“十二五”以来，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面临严
峻挑战。2013年以来，德州市以代表山东省迎接
国家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核查为契机，加大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更
加完善，水污染防治工作实现新的跨越。提前两
年完成76个规划内项目，拓展实施377个水污染防
治工程。在52家重点监管企业开展“环保五型企
业”创建，实施“农村双百工程”，建设58个
乡镇社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和58个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项目。中心城区和10县(市)建成污泥处
置工程，在全国率先整建制实现污泥规范化处
置。深入推进实施“千亩湿地行动”，总面积
达2 . 8万亩。在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
划实施情况考核中，取得海河流域7省市、全国
九大流域25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城市“双第
一”的好成绩，为山东赢得了荣誉。

大气污染治理全面推进。德州地处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013年以来，频发的雾霾天气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研究编
制《德州市蓝天行动计划(2013—2015年)》、
《德州市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实施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划定中心城区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市政府与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

门签订“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书”，形成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对市控以上49家企业全
部实施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对未按要
求进行治污设施建设的企业分别采取挂牌督
办、企业限批、停报上市核查等措施。集中力
量开展中心城区建筑扬尘、道路扬尘、物料堆
场扬尘、商混企业、烧烤油烟等整治行动，全

市道路扬尘、烧烤油烟等大气污染问题得到初
步遏制。同步推进尾气检测、安全检测等环保
标志管理工作，全面开展“黄标车”淘汰治
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淘汰高污染车辆29447
辆。APEC会议期间，制定出台《亚太经合组织
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日
快报、周简报、包县驻厂的工作机制，每天对

各县市区、重点企业进行现场督查。11月6日至
11日，按照省政府要求，启动重污染天气I级应
急减排措施，全面落实工地停工、企业停产、
车辆限行等措施，为APEC会议期间空气质量保
障作出积极贡献。2014年，德州市共获省级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1808万元，在全省位居前列。

总量减排任务全面完成。积极克服产业结
构总体偏重，历史欠账多，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带来的新增污染物排放压力持续加大等不利
因素，强化考核监督，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工
程治理，强化环境监管，实现了“以末端减排
为主向污染物产生的全过程减排”、“以城
镇、工业减排为主向统筹城镇、工业与农村、
机动车全面减排”的转变，钢铁、焦化、造纸
等行业增长过快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2014
年，全市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累计完成“十二
五”总量任务目标的80%以上。

群众环境权益保障有力。围绕群众关心的
突出环境问题，铁面执法、铁心减排、铁腕治
污，形成向污染宣战的高压态势。坚持日常监
管和环保专项行动相结合。对全市17家城镇污
水处理厂和101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600余
家次，出动检查人员1700余人次，对55起环境
违法问题下达督办单，对环境违法严重的企业
予以行政处罚135起。针对群众关心的大气污染
问题，开展两次“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
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全市受理环境信访案
件1669件，办理市民热线1172件，处置环保舆情
64件，有力维护了群众的环境权益。公安环保
联合执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与公安部门联合开
展“整治破坏大气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专项行
动”、“打击环境污染犯罪专项行动”。全市
共向公安机关移交环境污染违法案件10起，有
力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区域环境治理联防联控
实现破题。与聊城、济南等六市建立联席会商、
信息互通共享、联合执法监督、协同应急处置、
跨界纠纷处理等工作机制。对边界地区的突出环
境问题开展追踪溯源和互查，协同做好边界地区
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防、处置工作。

德州市———

践行绿色政绩观 守好环境保护底线

天蓝气清、景色怡人的减河湿地生态环境优美的岔河风光

经过联合攻坚治理，德州市中心城区天更蓝，水更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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